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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谊兄弟 股票代码 3000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辉

电话 010-6580581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甲2号华谊兄弟办公大楼

电子信箱 ir@huayimedi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1,752,812.40 578,524,735.54 -6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2,446,640.76 105,846,599.77 -28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681,097.45 -226,631,866.23 1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867,632.56 345,984,416.60 -12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2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3.38% 下降12.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561,163,016.83 7,094,224,006.07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4,593,522.10 2,331,064,414.50 -5.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35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忠军 境内自然人 16.26% 451,154,062 390,168,046 质押 449,080,000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94% 220,363,501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 123,959,344

马云 境内自然人 3.60% 99,782,788

王忠磊 境内自然人 3.35% 92,956,970 79,108,102 质押 81,000,000

昊泽致远（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昊泽晨曦5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36,970,073

鲁伟鼎 境内自然人 1.01% 27,988,328

黄立平 境内自然人 0.47% 13,076,700

王洪 境内自然人 0.41% 11,253,190

樊孝艳 境内自然人 0.38% 10,638,0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忠军和王忠磊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股份超过 5%，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马云为一致行动人，马云及杭州阿里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昊泽致远（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泽晨曦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970,073股。股东黄立平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1,6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中国部分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 电影行业努力克服需求和供给端的双重不利影响， 推动产业复苏发

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继续集中优质资源贯彻“影视+实景”的轻资产商业模式，影视方面公司不断

开发、孵化、参与投资优秀的影视项目，丰富项目储备量，实景方面进一步聚焦以内容运营为核心的轻资产模式，推动公

司加速回归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持续巩固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1、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作品新增荣誉：

（1）公司主体及经营管理人员新增荣誉

●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公益节暨2021年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2021年度社会责任先锋奖” 。

（2）其他奖项

●控股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荣获东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2021年度纳税百强企业” 奖。

2、公司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1,752,812.40 578,524,735.54 -63.40%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有变

化，影片上映收入、影院票房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74,823,000.88 349,211,236.24 -49.94%

主要是因为收入减少， 使得相应的营业成本减

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261,541.57 3,561,058.93 -64.57%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应税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32,170,117.43 199,664,692.26 -83.89%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影片宣传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78,027,245.25 118,588,714.98 -34.20% 主要是因为公司控制并节约费用支出所致。

研发费用 2,774,207.55 3,342,434.10 -17.00%

财务费用 94,735,089.71 118,590,645.96 -20.12%

其他收益 13,093,025.45 17,290,688.57 -24.28%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34,714,066.80 176,216,112.58 -119.70%

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处置了部分参投公司

股权，本期股权处置事项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13,705,555.68 120,799,937.22 -111.35%

主要是因为对参投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12,922,721.18 19,745,795.33 471.88%

主要是因为根据业务进展情况， 子公司转回往

来款坏账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5,000,000.00 118,179.73 -72024.35%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确认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28.71 -96,679.91 96.87%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资产处置损失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924,767.64 237,637.58 289.15%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和解及赔偿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93,619.58 288,395.91 175.18%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进项税额转出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3,393,335.39 1,975,758.17 577.88%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867,632.56 345,984,416.60 -126.55%

主要是因为收到的影视剧款项减少和影院运营

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089,921.54 479,807,542.66 -88.94%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处置子公司和参投公司股

权转让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6,281,973.07 -511,200,341.72 38.13%

主要是因为公司偿还债务导致的现金流出与上

年同期相比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5,451,566.93 315,485,285.76 -209.50%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影视剧款和影院运营收入

减少所致。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1,175.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3.40%；营业利润为-17,944.5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249.99%；利润总额为-17,931.4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9.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244.66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281.82%。

（1）报告期内，影视娱乐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900.22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8.64%。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及出品的多部影视剧作品上映并实现收益。电影方面，公司参与投资的电影《反贪风暴5》、《穿过

寒冬拥抱你》于2021年12月31日上映，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票房成绩15.66亿元。 公司深度参与投资制作、由好莱坞著名导

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好莱坞科幻灾难大片《月球陨落（Moonfall）》已于2022年3月25日上映，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票

房成绩1.58亿元。

（2）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板块营业收入47.17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99.11%。 公司在巩固先发优势和矩阵优势

的同时，对实景娱乐业务进行资源整合和调整，基于自身 IP� 资源与文化创新运营能力不断拓展优质合作者，进一步聚

焦以内容运营为核心的轻资产模式，开辟文化赋能新阵地。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优化资产结构，投资收益为-3,471.41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19.70%。主要是因为上年

同期公司处置了部分参投公司股权，本期股权处置事项减少所致。

3、公司2022年经营计划的实施情况总结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的影视娱乐板块方面的实施情况：

电影方面，《瞬息全宇宙》、《宇宙探索编辑部》、《格萨尔王之磨炼》、《爱很美味》、《杀死那个魔术师》 等计划三季

度及四季度上映，管虎导演的《狗阵》、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 2》、陆川导演的《749�局》、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 2》均

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此外，田羽生导演的《英年早婚》、以及《网中人》、《平行任务》、《少年火箭》等多个题材丰富的

项目正在筹备开机中。

剧集及网络大电影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参制作与投资的多部剧集及网络大电影稳步推进。 《消失的孩子》（原名：

《海葵》）、《我们的西南联大》、《宣判》、《燕山派与百花门》、《九指神丐2》、《东北插班生》 等已完成制作，《警鹰》、

《回响》、《江湖三十年之东北五仙》等也已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建成投入运营的影院为29家（包括位于重庆百联上海城购物中心的影院、位于重庆金源时代

广场的影院、位于重庆市高新区袁家岗的影院、位于武汉黄陂广场的影院、位于咸宁市瑞融国际广场的影院、位于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坐标城的影院、位于合肥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影院、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长风大悦城、位于安徽铜陵

县江南文化园的影院、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影院、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影院、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中路星摩尔购物中

心的影院、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大悦城的影院、位于哈尔滨道里区群力新区金鼎文化广场的影院、位于廊坊市广阳区万向

城的影院，位于惠州市惠州东区赛格假日广场的影院、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嘉庚艺术中心的影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

南路的高端定制影院、位于合肥市新站区五里山天街的影院、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银泰商城的影院、位于山西晋中晋中开

发区天美杉杉奥特莱斯的影院、位于河北廊坊市三河燕郊开发区天洋城的影院、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方大广场的影院、位

于河南许昌市亨源通世纪广场的影院、位于河南郑州市万科广场的影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新城三江美食城的影

院、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地兰亭商场的影院、位于山东省青岛市东方城商场的影院；位于北京望京华彩商业中心

的影院（参股））。 影院数量与2022年年初相比无变化；屏幕数量256块，与2022年年初相比无变化；截止2022年6月30日，

观影人次为183.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45.9%；2022年上半年院线发行及影城放映业务实现收入7,241.25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44.2%。

音乐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强与各音乐平台的版权合作，积极参与影视歌曲的录制。

（2）报告期内公司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板块方面的实施情况：

公司在巩固先发优势和矩阵优势的同时，对实景娱乐板块进行资源整合和调整，引入优质合作者，进一步聚焦以内

容运营为核心的轻资产模式；着力打造多元化优质IP的引入机制，从自有平台升级为开放平台；建立IP高品质落地的完善

流程，不断强化针对不同场景定制差异化内容产品的能力；同时，提升项目运营能力，通过保持各项目运营能力不断提高

和整体业务系统不断升级，以满足市场要求的不断更新变化。

（3）报告期内互联网娱乐板块方面的实施情况：

公司基于华谊兄弟品牌、艺人以及内容IP优势，进一步充实和推进互联网娱乐内容的生产和在互联网板块的业务发

展。

（4）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方面的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整体市场环境、行业周期规律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的资产优化，以集中优质资源布局“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防范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下海外市场未来较长时间不可预见的系

统性风险，处置部分参投公司股权，更好地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的推进和落地。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江交通 60118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 琦 吴丽杰

电话 0451-51688007 0451-51688007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168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1688号

电子信箱 htdc@hljjt.com htdc@hljj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120,589,115.52 5,047,258,334.55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90,591,671.20 4,502,302,098.32 -0.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3,986,426.36 266,269,416.71 -2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89,105.94 116,185,846.29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8,636,901.13 133,011,398.34 -2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03,254.72 149,642,525.75 -5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2.55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8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88 -12.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6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47 440,482,178 0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2 217,396,393 0 无 0

广州辰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8.74 115,000,000 0 质押 92,000,000

黑龙江元龙景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8.36 110,000,000 0 质押 47,600,000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信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24 29,450,000 0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1.60 21,000,000 0 无 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14,800,048 0 质押 14,8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5,240,000 0 无 0

邹明 境内自然人 0.38 5,000,000 0 无 0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信安成长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2 4,2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龙高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东招商公路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三、四、七大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188� � � � � � � � � � �股票简称：龙江交通 编号：临2022—035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或

“本次会议” ）于2022年8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

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关于大耿家收费站广场加宽的议案》；

同意投入160万元对大耿家收费站广场进行加宽，解决收费站拥堵问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关于调整黑龙江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挂牌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黑龙江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以评估价68,782.02万元90%的价格61,903.818

万元为底价，重新公开挂牌转让，其他挂牌条件不变。 我公司持有信通公司55%股权，对应底价为34,

047.0999万元，并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西金 因公出差 李瑞光

董事 邬 迪 因公出差 刘维成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山股份 6003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成 马佳

电话 024-83996009 024-83996040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大厦B座23层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大厦B座23层

电子信箱 weicheng-liu@chd.com.cn jia-ma@chd.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498,198,421.20 20,946,277,330.45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9,659,864.44 199,679,230.86 -380.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21,387,891.39 3,218,747,290.07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3,527,373.79 -315,561,051.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1,870,690.91 -322,825,175.3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056,698.94 383,389,569.13 1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6.0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52 -0.214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52 -0.2143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47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2 308,061,649 0 无 0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7.78 261,912,882 0 无 0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国家 17.58 258,856,048 0 无 0

深圳市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 59,634,138 0 无 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0 0 无 0

程江 境内自然人 0.26 3,800,000 0 无 0

丁雪梅 境内自然人 0.16 2,293,600 0 无 0

周红 境内自然人 0.11 1,560,000 0 无 0

李根荣 境内自然人 0.10 1,419,500 0 无 0

钱凌雁 境内自然人 0.09 1,314,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

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 � �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37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2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12名，董事李西金先生因公出差，委托

董事李瑞光先生代为表决； 董事邬迪先生因公出差， 委托董事刘维成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8月15日以短信、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公司董事毕诗方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22年8月24日起，至

2025年8月24日止）。

（二）关于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结合公司换届选举结果，设立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具体安排如下：

1.�战略委员会（7人）

主任：毕诗方，委员：高国勤、李瑞光、刘维成、张广宁、刘晓晶、齐宁

2.�审计委员会（7人）

主任：赵清野，委员：李西金、王锡南、李亚光、张广宁、刘晓晶、齐宁

3.�提名委员会（7人）

主任：张广宁，委员：毕诗方、李瑞光、李西金、赵清野、刘晓晶、齐宁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7人）

主任：刘晓晶，委员：高国勤、刘维成、邬迪、张广宁、赵清野、齐宁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李瑞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魏宁先生、刘维成先生、张新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薛振菊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刘维成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四）关于聘任公司相关人员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李世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聘任马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五）关于审议《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关于审议《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七）关于申请增加2022年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修订《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毕诗方、李瑞光、李西金、刘维成、王锡南及李亚光回避表决。

同意修订《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详见（临2022-039关于修订《中国华电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关于修订《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修订《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李瑞光，男，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

司副总经济师兼综合部经理、二期扩建办主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党委书记及董事长，沈阳金

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等职。 现任沈阳金山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魏宁，男，1973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阜新金山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检修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经理，总工程师兼工程部经理，总工程师兼安全生产技术部经理，

总工程师，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兼辽宁华电检修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等职。现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3.�刘维成，男，197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十里泉发电厂副总经

济师、天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安质项目开发部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体制改革办公室职员、

政策与法律事务部政策研究处副处级职员、政策与法律事务部政策研究处副处长、企业管理与法律事务

部企业管理处处长、法律事务部合规处处长、企业管理与法律事务部（企业改革办公室）企管处处长等

职。 现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4.�张新德，男，1976年出生，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先后任湖北黄石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部副主任，湖北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主任助理，计划工程部主任兼检修部主任助理，工程部主任，

检修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检修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运行部主任，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

职。 现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5.�薛振菊，女，1973年出生， 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曾先后任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财务部财务一科

副科长，财务部副主任，主任，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副总会计师，华电国际山东分公司财务资产部副

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财务资产部(计划管理部)主任等职。现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

务总监。

●附件2：聘任相关人员简历

1.�李世军，男，197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

公司财务部出纳员、会计，辽宁华电检修工程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白音华金山

发电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副总会计师，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驻沈阳审计处副处长等职。现任沈阳

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

2.�马佳，女，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管理部投资者关系管理专责、信息披露兼资本运营专责等职。 现任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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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3名，监事蔡国喜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监

事荆伟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短信、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公司监事蔡国喜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22年8月24日起，

至2025年8月24日止）。

（二）关于审议《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等有关要求，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

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以前，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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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主要交易内容：公司拟修订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公司）签订的《金

融服务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之规定，华电财务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修订后协议主要内容：协议期间，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相关条款，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公司

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在华电财务公司存款合计日均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的5％,且

甲方在乙方每日存款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华电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

信业务不超过26亿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电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金融服务协议》中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二条 存款服务业务

原为：

“3.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双方进行的存款服务交易金额做出相应限制，

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的5％。 ”

现修改为：

“3.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双方进行的存款服务交易金额做出相应限制，

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的5％,且甲方在乙方每

日存款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

（二）第四条 综合授信业务

原为：

1.通过甲乙双方的通力合作，乙方可给甲方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授信的期

限、范围、项目、金额以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由乙方做一揽子审批。

现修改为：

1.通过甲乙双方的通力合作，乙方可给甲方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不超过26亿元人民币。 授信的期

限、范围、项目、金额以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由乙方做一揽子审批。

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华电

财务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之规定，

华电财务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楼西楼10层

法定代表人：李文峰

注册资本：5,541,117,395.08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17783037M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24H211000001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华电财务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

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 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2021年12月31日，华电财务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55.19亿元，净资产为99.88亿

元，资本充足率为12.76%；2021年营业收入为152,962.11万元，利润总额为115,167.60万元。

（三）其他

华电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稳健，经营状况良好。 除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华电财

务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华电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合同方：甲方：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自身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乙方：中国华电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二）华电财务公司拟向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业务、结算服务业务、综合授信业务、

其他经银保监会批准的金融服务业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存款服务业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

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 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浮息存款利率区间内， 且经参考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公布的存款基准利

率，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所提供的同等存款利率均值且不低于乙方吸

收中国华电集团内其他成员单位活期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3） 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 对于双方进行的存款服务交易金额做出相应限

制，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的5％，且甲方在乙

方每日存款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2.�结算服务业务：

（1）乙方根据甲方指令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支付需求；

（3）乙方为甲方提供的结算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资金的集中结算业务管理；

（4）除由中国人民银行收取的结算手续费外,乙方均免费为甲方提供各类结算业务。

3.�综合授信业务：

（1）通过甲乙双方的通力合作，乙方可给甲方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不超过26亿元人民币。授信的

期限、范围、项目、金额以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由乙方做一揽子审批。

（2）甲方在综合授信范围之内信用需求，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乙方信贷管理部规定的前提下，乙

方保证履行承诺，并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3）甲方在乙方的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和财务公司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在签订每笔

贷款合同时，双方依据当期适用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行协商，对贷款执行利率可做适当调整，

同时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档次的贷款利率；

（4）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收费标准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

价格，同时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5）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

务，乙方将在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满足甲方及成员企业需求。

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向其提供经营范围内经银保监会批准可以开展的其他金融服务，

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2）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本次金融服务协议的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三年。

（四）协议须经订约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且满足下述条件后生效：(1)按

照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乙方满足有关合规性要求。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的

违约责任包括对甲方任一下属成员企业的违约。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定期取得并审阅华电财务公司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定期财务报告。发

生存款业务期间，取得并审阅华电财务公司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财务报告，评估华电财务公司的业务与财务风险，出具风险评估报告，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华电财务公司

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应定期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华电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头寸状况以及本公司在华电

财务公司的存款时点数。 若发现华电财务公司资金状况发生异常，应随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启动风险

处置预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增加对华电财务公司存款之每日存款余额限定及提高公司定期提供综合授信，有利于

公司在保证公司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开拓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方式，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关联交易过程遵循

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

方面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8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在华电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78,955万元，贷

款余额为113,350万元。 根据《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风险

控制制度》的规定，公司日均存款限额不得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据此计算2022年上半年公

司日均存款限额为104,731万元，2022年上半年公司日均存款实际为93,486.91万元。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经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修订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2022年8月24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我们同意将公司《关于修订与中国华电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与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议案中提及关

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诚实的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作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交易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沈阳金山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修订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修订与华电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即增加对每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15亿元限定及提高公司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由20亿元到26亿元等协议条款是合理的, 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次对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毕诗方、李瑞光、李西金、刘维

成、王锡南及李亚光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会议以6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联交易意见；

（四）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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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09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02日(星期五)至09月0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600396@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2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9月09日

下午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09日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毕诗方

总经理：李瑞光

董事会秘书：刘维成

财务总监：薛振菊

独立董事：赵清野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9月09日下午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02日(星期五)�至09月0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600396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马佳

电话：024-83996040

邮箱：jia-ma@ch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